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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9 世纪以前，国家很少进入私的领域进行活动。因此，各国根据“平等者

间无管辖权”（par in parem non habet jurisdictionem）的基本理念，对国家的一切

行为和财产都给予豁免。然而，19 世纪以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的经

济职能不断扩展，对外经济往来不断增多，国家豁免原则受到挑战，出现了限制

国家豁免的呼声，一些国家通过立法方式对国家豁免施加了限制。《联合国国家

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以下简称《国家豁免公约》）是联合国大会在国际法委

员会研究基础上编纂的公约，试图对国家豁免这个古老的习惯国际法进行编纂，

使之成文化。该公约对国家豁免的概念、适用主体、不适用国家豁免的情形等问

题作出了规定。公约的内容体现了各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看法，公约的编纂和

修改过程体现了近四十年来国家豁免问题的发展趋势。从公约的最终文本中，我

们可以看到持不同立场的国家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交锋和妥协。

在中国，亦不乏国家豁免问题的零散相关立法和国家实践，总体上体现出

的是绝对豁免的立场。〔1〕近年来，适时采纳限制豁免立场的呼声逐渐高涨。中国

的开放发展、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需求凸显了制定全面规定国家豁免问题的专

门法律的紧迫性。2023 年 9 月 1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以下简称《外国国家豁免

法》）。〔2〕《外国国家豁免法》确定了中国在国家豁免立场上由绝对豁免向限制豁

免的重大转变，实现了在国家豁免研究领域立法上的重大突破，因此，一系列的

重大理论和实践研究任务摆在我们面前。例如，如何实现从绝对豁免的既往实践

向限制豁免立场的过渡？如何实现国家豁免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衔接？以及如

〔1〕　2011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针对香港终审法院在“FG 半球联营有限责任公司诉刚果民

主共和国案”中的提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出了相关解释，而在针对该法律

解释的草案说明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对我国国家豁免的国家实践进行了高度概

括：“我国坚持奉行国家豁免这一维护国家间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法律原则，即我国法院不管辖、实践中

也从未处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或针对外国国家财产的案件；同时，我国也不接受外国法院对以我国国家为

被告或针对我国国家财产的案件享有管辖权。我国采取的这种国家豁免立场，通常被称为‘绝对豁免’。”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解释（草案）的说明》，2011 年 8 月 24 日。

〔2〕　2021 年 4 月，外交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送审稿）》

并上报国务院。司法部按程序进行立法审查时，征求了有关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意

见，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以下简称《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2021 年 12 月

29 日，国务院第 160 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2022 年 12 月 20 日，全国人

大公布了《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的说明》，2022 年 12 月 20 日。

国家豁免法的域外借鉴与实践建议  4校  正文.indd   1 2024/8/9   11:33:20



• 2 •

国家豁免法的域外借鉴与实践建议

何解释该部法律中的“商业活动”等重要概念？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其他国家

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实践显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本书对美国、欧洲部分国家、亚洲部分国家以及非洲部分国家在国家豁免方

面的立法和相关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力求在认识其共性的基础上归纳出不同国

家实践的个性，并从对各国实践的分析中提取对我国具有借鉴价值的经验，以不

断完善我国的国家豁免法律制度，并促进该项制度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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